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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伙企业取得投资收益(合伙企业取得投资收益可以直接用于日常经营吗)

#4月财经新势力#

法人合伙人从有限合伙企业分回的所得，如何做账务处理
？

解答：

法人合伙人对有限合伙企业的投资份额，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，通常是在“交
易性金融资产”或“其他权益工具投资”中核算；而执行《小企业会计准则》，则
通常在“长期股权投资”中核算。因此，因为执行的会计准则不同，账务也是不同
的。

一、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

（一）在“交易性金融资产”核算

1.投资时

借：交易性金融资产-成本

投资收益（手续费）

贷：银行存款等

2.年末根据公允价值变动调整

借：交易性金融资产-公允价值变动

贷：公允价值变动损益

说明：可能借贷方向是相反的。

3.有限合伙企业宣告利润分配

借：应收利润

贷：投资收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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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实际收到

借：银行存款

贷：应收股利

（二）在“其他权益工具投资”核算的

1.对合伙企业投资时：

借：长期股权投资

贷：银行存款

2.持有期间公允价值变动：

借：其他权益工具投资-公允价值变动

贷：其他综合收益（可能在借方）

3.持有期间合伙企业宣布分配利润：

借：应收利润

贷：投资收益

4.实际收到分配的利润：

借：银行存款

贷：应收利润/应收股利

二、执行《小企业会计准则》的

1.对合伙企业投资时：

借：其他权益工具投资-成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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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：银行存款

2.持有期间合伙企业宣布分配利润：

借：应收利润

贷：投资收益

3.实际收到分配的利润：

借：银行存款

贷：应收股利

三、注意税会差异导致的纳税调整

依照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8]
159号）规定：

“二、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。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，缴纳
个人所得税;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，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
三、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'先分后税'的原则。

具体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按照《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
税的规定》(财税[2000]91号)及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体工商户个人独
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财税[2008]65号)的
有关规定执行。

前款所称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，包括合伙企业分配给所有合伙人的所得和企业
当年留存的所得(利润)。”

根据上述文件，如果是企业法人投资合伙企业，应该按照企业法人分享的被投资合
伙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，无论被投资企业当年是否分配利润。
因此，上述事项会产生一个暂时性差异，即分享的当期计算缴纳了所得税，分配的
当期不需要缴纳所得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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